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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出错是否“离柜概不负责”

主持人:

去银行办理取款等涉及现金的业务， 银行往往提示

要当场清点， “离柜概不负责”。

那么， 如果因为银行的差错多给了钱， 客户能否主

张 “离柜概不负责” 呢？

最近，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这样的

纠纷案件， 法院判决客户邓某应当退还银行多给的钱，

因为这在法律上属于 “不当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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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国法院网” 报道， 因操

作失误， 某银行工作人员多给了储
户邓某 9000 元， 后经协商， 邓某

仅退还 1000 元。 近日， 重庆市武
隆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当得利

纠纷案件， 判决被告邓某退还银行

不当得利 8000 元。

2021 年 7 月， 邓某持银行卡

到某银行柜台办理销户业务， 卡内
余额为 1010.82 元。 在办理取款

的过程中， 银行工作人员误向被告

支付 10010.82 元。

当日日终盘点时， 银行发现短

款 9000 元,查明真相后立即向公
安机关报案， 邓某亦承认该情况属

实 。 但经公安机关及银行多次催
收， 邓某仅返还存款 1000 元。 银

行遂向武隆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

院判决邓某返还剩余 8000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公民、 法人

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受法律保护。

《民法典 》 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 取得不当

利益， 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

不当利益”。

邓某在银行销户支取银行卡存
款 1010.82 元时， 银行实际支取

被告存款 10010.82 元 ， 邓某多
领取银行的存款 9000 元没有法律

依据 ， 银行为此遭受损失 9000

元。 银行所遭受的损失与邓某的获
利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因此邓

某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 邓某应当
依法承担返还不当利益的法律责

任。

法院遂作出前述判决。

取钱银行多给九千 法院判决必须返还

■链接

李晓茂： 银行类似 “离柜概

不负责” 这样的提示虽然听起来

显得比较生硬， 但实质上只是起

到提醒的作用。

首先 ， 客户在银行取到假

钞， 或者取款金额发生差错， 银

行并不能因为这一 “免责声明”

而完全免责。

这样的告知或者说提醒， 其

实质含义是提醒客户在取到钱

后， 当场核对数额和真伪。 一旦

离开柜台， 即视为已经认可了这

笔业务的完成。

如果客户离开后再返回主张

取到假钞或者金额不对， 客观上

客户存在举证难的问题。

当然 ，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

况， 银行应尽可能进行核查， 比

如查看相关账目的变动情况， 或

者调取监控录像。

如果经过核查未发现错漏的

情况， 那么客户对于自己的主张

不能举证， 很可能需要承担不利

的后果。

“离柜概不负责”具有提醒作用

银行类似“离柜概不负责”这样的提示虽然听起来显得比较生

硬，但实质上只是起到提醒的作用。

和晓科： 客户在银行无论是

柜台还是 ATM 机办理业务后发

生问题， 或者取到假钞， 银行并

不因为 “离柜概不负责” 的免责

声明而必然免责。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明确

规定：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

格式条款的， 应当以显著方式提

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

量和质量、 价款或者费用、 履行

期限和方式、 安全注意事项和风

险警示、 售后服务、 民事责任等

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

容， 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

明。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通

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

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

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

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

合理的规定，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

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

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

银行担责还是免责， 关键要

看证据。 只要有证据， 离柜也应

负责； 如果没证据， 未离柜也不

用负责。

而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

则， 客户如果认为银行出错或者

从银行取到假钞， 自然需要举证

加以证明。

如果客户的证据确实充分，

即使离柜银行也是要负责的。

近年来， 银行开始推广冠字

号码管理系统， 使每一张人民币

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 “身份证号

码”。

据了解 ， 从 ATM 机上取

钱， ATM 机会在后台对每一张

钞票的冠字号进行记录。 客户如

果通过柜台取款， 银行工作人员

会用点钞机清点， 清点后也会在

后台留有记录。

只要遇到假币纠纷， 可以进

入该系统进行查询， 依据每张纸

币的冠字号， 查询对应的交易记

录， 使客户一目了然， 从而解决

了假币纠纷的举证难问题。

是否负责关键看证据

银行担责还是免责，关键要看证据。 只要有证据，离柜也应负

责；如果没证据，未离柜也不用负责。

因银行差错多拿钱属“不当得利”

潘轶： 明明取款 1000 元， 银

行工作人员错误地给了 1 万元 ，

多出的部分对取款人来说就属于

“不当得利”。

根据 《民法典 》 第一百二十

二条 ，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 ， 取

得不当利益 ， 受损失的人有权请

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民法典 》 第九百八十五条

则规定 ， 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

得不当利益的 ， 受损失的人可以

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 ， 但

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 ） 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

给付；

（二） 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

（三 ） 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

的债务清偿。

因为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 ，

因此虽属既成事实也不能受到法律

的保护 ， 应返还不当利益给受损失

的人 。 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不当

得利之债 。 其中 ， 取得不当利益的

人为得利人 ， 是不当得利之债的债

务人 ， 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债务 ；

财产受损失的人为受损失的人 ， 是

不当得利之债的债权人 ， 享有请求

受益人返还不当利益的债权。

当然， 银行作为 “受损失的人”

要求返还 “不当得利 ” 的前提 ， 是

有证据证明得利人已经取得了这样

的 “不当得利”。

由于现在银行账户都已经电子

化管理了 ， 每天的交易都有相应的

记录， 银行柜台处也装有录像设备，

因此银行的举证能力显然要高于客

户。

就算发生差错 ， 银行通过日终

盘点还是能及时发现的。

根据 《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 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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